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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 五、 债的履行主体 应将债的履行主体和债务人区分开来，

在一般情况下，债的履行主体就是债务人，但是在特别情况

下，债的履行主体是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。 例：甲余乙签订

了一份大米买卖合同，甲为卖方，乙为买方。同时约定：甲

将大米发货给丙，因为乙与丙签订一份大米购销合同，乙为

卖方，丙为买方。现甲发给丙的大米存在质量问题，为此引

起纠纷。丙应向（ ） A． 甲追究违约责任 B． 乙追究违约责

任 C． 甲和乙追究违约责任 D． 甲或乙追究违约责任 考察债

权具有相对性。答案：B。 六、 债的履行地点 债的履行地点

，当事人之间有约定的，依照当事人的约定。当事人可以约

定一个地点也可以约定多个地点。履行地点在法律上有规定

的，依照法律规定，如不动产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。法律没

有规定、当事人没有约定的，依照交易习惯，如通过水路运

输的，买方所在地的码头；通过火车运输的，买方所在地的

火车站；通过航空运输的，买方所在地的机场。如果通过上

述方式仍然不能确定履行地点的，当事人之间又不能达成补

充协议的，给付货币的，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；交付

不动产的，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；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

所在地履行（体现现在民法保护债务人利益的精神）。 例：

张某与王某签订一份货物买卖合同，张某为卖方，住在甲市

；王某为买方，住在乙市。双方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，且不

能通过习惯、合同性质确定，双方不能达成补充协议。依法



（ ） A． 交付货币应在甲市，交付货物应在乙市 B． 交付货

物应在甲市，交付货币应在乙市 C． 交付货币和货物均在甲

市 D． 交付货币和货物均在乙市 张某是卖方住在甲市，王某

是买方住在乙市。接受货币的，卖方所在地是履行地即甲市

。“其他标的的，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”，即债务人所在

地，交付货物的义务人是张某，因此，无论是交付货币还是

货物都应在甲市。答案：C。 七、 选择之债的选择权 选择之

债的选择权为形成权。选择权归谁，当事人有约定的，依照

约定；法律有规定的，依照法律规定；在既无约定又无规定

的情况下，选择权宜归债务人享有。选择权的行使不得附条

件和期限。当事人未约定选择权的行使期限的，选择权人可

以随时行使。 例：关于选择权的行使，下列表述正确的是（ 

） A． 当事人有约定的，应依照当事人约定 B． 法律有规定

的，应依照法律规定 C． 无约定，又无规定，由债权人行使

D． 无约定，又无规定，由债务人行使 答案：ABD。 八、 债

权人代位权 债权人代位权的成立要件：①债务人享有对第三

人的权利，但专属于债务人本身的权利不能成为代位权的标

的。②债务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。③债务人已陷于迟延。④

有保全债权的必要。 债权人的代位权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行

使，债权人的代位权是债权人的固有权利，在代位权诉讼中

，债权人为原告，次债务人为被告，债务人可以成为诉讼中

的第三人（如果诉讼不牵涉债务人，债务人就不进入诉讼）

。在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后，不允许债权人抛弃、免除、

让与其权利。在代位权诉讼中，次债务人有权向债权人主张

自己对债务人的抗辩权，也可主张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权

，还可以行使自己对债权人的抵销权。债权人行使代位权不



得超出债务人权利的范围。 例：甲对乙享有100万元的债权，

乙对丙享有100万元的债权，现乙对丙的债权已到期，且乙怠

于行使对丙的债权。甲欲行使对丙的代位权，则： （1）甲

应以谁为被告（ ） A． 乙 B． 丙 C． 乙或丙 D． 乙和丙 答

案：B。 （2）甲行使代位权必须满足的条件是（ ） A． 甲对

乙的债权已经到期 B． 乙对丙的债权已经到期 C． 乙对丙的

债权为非专属乙本身的权利 D． 乙处于破产状态 答案：AB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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